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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农业农村（农

牧）厅（局、委），金融监管总局各监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

政局、农业农村局，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储备粮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有关保险公司： 

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有关要求，为推动提

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稳定种粮农户收益，支持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现就在全国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

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紧紧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通过在全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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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实施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

险政策，在管理上要效率，在创新上要效益，助力健全农村金融服

务体系和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推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服

务乡村振兴战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坚持自主自愿。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

入保险的地区以及有关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承保机构均应坚

持自主自愿原则。自2024年起，全国种粮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可在物化成本保险、完全成本保险或种植收入保险中自主自愿选择

险种投保，但不得重复投保。 

——聚焦惠及农户。将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和小农户均纳入三大

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保障范围，以小农户为基

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

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允许村集体组织小农户集体投保、分户赔

付。 

——体现高质高效。地方财政部门要加强与农业农村、保险监

管等有关单位以及承保机构协同，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强化

绩效导向，科学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及时足额拨付保费补贴，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提质增效，确

保政策精准滴灌。 

——加强合规管理。各地要健全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机制。承

保机构要强化防范风险主体责任，坚持审慎经营，提升风险预警、

识别、管控能力，加强风险减量管理，切实提升服务水平，增强种



粮农户政策满意度。保险监管部门要监督承保机构重合同、守信

用，及时足额定损理赔，不得平均赔付、协议赔付。 

——鼓励创新赋能。鼓励各地探索开发契合农户需求的农业保

险创新产品，开展农业保险创新试点，推动农业保险与其他农村金

融工具和支农惠农政策以及防灾减灾举措有机结合，发挥农业保险

增信功能，助力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同时，提升农业保险数字化、

线上化水平，夯实保单级大数据管理基础，不断提升农业保险管理

精准度、精细度、可靠度。 

二、补贴方案二、补贴方案

（一）保险标的为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稻谷、小麦、玉

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品种为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其

中，完全成本保险为保险金额覆盖物化成本、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

等农业生产总成本的农业保险；种植收入保险为保险金额体现农产

品价格和产量，保障水平覆盖相关农产品种植收入的农业保险。保

险保障对象包括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小农户等全体农户和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 

（二）实施地区为全国种粮地区。具体作物品种和保险产品结

合种粮实际情况和农产品特点确定。 

（三）完全成本保险保障水平、种植收入保险保障水平原则上

均不得高于相应品种产值的80%。农业生产总成本、单产和价格（地

头价）数据，以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发布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

资料汇编》或相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数据为准。 



（四）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保费补贴比

例为在省级财政保费补贴不低于25%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

区和东北地区补贴45%，对东部地区补贴35%。在相关中央单位承担

不低于10%保费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对相关中央单位保费补贴按其种

植业务所在地补贴比例执行。 

三、保险方案三、保险方案

（一）完全成本保险的保险责任应涵盖当地主要的自然灾害、

重大病虫鼠害、意外事故、野生动物毁损等风险，种植收入保险的

保险责任应涵盖农产品价格、产量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 

（二）保险费率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厘定。承保机构公平合理拟

定保险费率。省级财政部门应会同有关方面加强指导，并征求当地

农业农村部门、保险监管部门、农户代表和财政部当地监管局意

见。 

（三）地方财政部门应进一步规范保费补贴资金管理，优化资

金拨付方式，根据农业保险承保进度及签单情况，及时向承保机构

拨付保费补贴，不得拖欠。 

（四）保险监管部门应监督承保机构加强承保理赔管理，对适

度规模经营农户和小农户都要做到承保到户、定损到户、理赔到

户。 

（五）承保机构应规范费用列支，在保障专业服务质量的前提

下持续加强费用管控，确保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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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承保机构应抓实查勘定损工作，加强承保理赔信息管

理，提高农户信息采集准确度。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在种粮信息采集

等方面提供支持。 

四、其他事项四、其他事项

（一）省级财政部门应于2024年6月20日前，将扩大政策实施范

围相关资金申请报告及测算表报财政部，财政部根据预算安排和各

地申请情况，于9月30日前下达当年扩大政策实施范围资金，并在下

一年度统一结算，以后年度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业

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21〕130号）相关规定

报送。 

（二）各地和相关中央单位要高度重视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

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工作，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 

（三）本通知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金融监管总局

2024年5月21日


